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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

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變更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本公司之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變更為香港九龍巧

明街 1 0 0號L a n d m a r k  E a s t安盛金融大樓5 -7樓，自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起生效。本公司之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羅樂風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羅樂風先生、羅蔡玉清女士、

羅正亮先生、王志輝先生、黃星華先生及羅正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G R IF F I T H S A n t h o n y  N i g e l  C l i f t o n 先生、張家騏先生、麥永森先生及黃

紹基先生。  

 

*  僅供識別  


